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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既有化學物質增補提報作業要點」及說明乙份，請

 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因應國際化學品管理趨勢，本會於98年報院核定實施跨部

會「國家化學物質登錄管理與資訊應用機制推動方案」(9

8-100年)，為建立「國家既有化學物質清單」，本會98年

11月2日訂定「既有化學物質提報作業要點」受理廠商自

願性提報(該要點於100年1月1日起停止適用)，合計收錄化

學物質清單計64,200種。

二、鑑於商業用化學品物質種類繁多，部分廠商反應尚未全面

完成提報，考量該清單之完整性與廠商之權益及未來相關

主管機關對於新化學物質之管制規定，爰訂定旨揭要點(

如附件)，自本(101)年6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，辦理增補提

報作業，以更新我國既有化學物質清單。

三、有關受理廠商自願性增補提報之相關資訊，將公布於本會

化學物質提報及申報網站(http://csnn.cla.gov.tw)，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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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轉知所屬單位或會員廠商積極參考運用，有關增補提報

作業之詳細內容及相關技術工具，可逕於該網站下載，如

有相關問題請逕洽本會委託之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安全衛生

技術中心，服務專線06-2937770。

正本：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、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、中華

民國全國商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、中華民國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、臺

灣區石油化學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塑膠原料工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塗料工業同業

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協會、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、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

聯合總會、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塗料油漆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化

學科技產業協進會、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、台灣省商業會、台灣省進出口商業同

業公會聯合會、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

公會、台灣區合成樹脂接著劑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染料顏料工業同業公會、台

灣區高壓氣體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塑膠原料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塑膠製品工

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塗料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

電鍍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橡膠工業同業公會、全國產業總工會、社團法人中華

民國中小企業協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、北區工業區管理處、

中區工業區管理處、南區工業區管理處、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、高雄

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化工原料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石油工會、臺灣省

化工原料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酸鹼工業同業公會、臺灣總工會、台灣區合成皮

工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日本工商會、台灣區化粧品工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化粧品

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化妝品商業同業公會、臺灣區動物用藥品工業同業公會、

美國在台協會、台北市歐洲商務協會、台灣區植物保護工業同業公會、台灣肥皂

清潔劑工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礦油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

副本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、交通部、交通部公路總局、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、行政院衛生署、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、

內政部消防署、經濟部、經濟部商業司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

、教育部、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、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、高雄市政府

勞工局勞動檢查處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、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中部科學

工業園區管理局、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財團法人安全衛生技術中心、本會

北區勞動檢查所、本會中區勞動檢查所、本會南區勞動檢查所、勞工安全衛生研

究所、勞工檢查處、勞工安全衛生處 2012/04/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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